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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央 領 導 人 訪 港  

 
謹 遵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指 示 ， 現 附 上 行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於 1999 年 7

月 16 日 就 上 述 事 宜 的 覆 函，供 議 員 參 閱。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於 1999 年 7 月 8
日 致 行 政 長 官 的 函 件 亦 隨 附 於 後 。  
 
 

 
內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
 
 
 

（ 林 鄭 寶 玲 女 士 ）  
 
連 附 件  



 

香 港 中 環  

昃 臣 道 8 號  

立 法 會 大 樓  

立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 

梁 智 鴻 醫 生  

 

 
梁 醫 生 ：  

 
中 央 領 導 人 訪 港  

 
本 月 八 日 來 信 已 收 到，信 中 所 提 出 的 意 見 一 一 備 悉。行 政 長 官 特 此 囑 咐

我 修 函 致 謝 。  

 
政 府 的 一 貫 做 法，是 盡 量 安 排 重 要 的 訪 客，包 括 內 地 的 高 層 官 員，在 香

港 逗 留 期 間 ， 與 各 階 層 人 士 會 面 ， 讓 他 們 深 入 了 解 香 港 的 情 況 。 在 擬 定 行

程 和 會 面 人 士 的 名 單 時 ， 我 們 需 要 考 慮 不 同 的 因 素 和 限 制 ， 包 括 訪 問 的 性

質 、 目 的 和 逗 留 時 間 的 長 短 。  

 
關 於 最 近 國 家 副 主 席 胡 錦 濤 先 生 訪 港，有 說 立 法 會 議 員 未 獲 邀 請 出 席 為

胡 錦 濤 副 主 席 而 設 的 官 方 活 動 ， 實 屬 不 確 。 事 實 上 ， 各 位 議 員 及 其 配 偶 均

獲 邀 出 席 七 月 一 日 早 上 由 胡 錦 濤 副 主 席 擔 任 主 禮 嘉 賓 的 升 旗 典 禮 和 回 歸 祖

國 紀 念 碑 揭 幕 儀 式 。  

 
約 有 110 名 香 港 各 界 人 士 出 席 六 月 二 十 九 日 舉 行 的 聚 會，與 胡 錦 濤 副 主

席 會 面。胡 錦 濤 副 主 席 在 會 上 發 表 演 說，並 與 在 場 人 士 拍 照 留 念。事 實 上 ，

13 名 立 法 會 議 員 ， 包 括 立 法 會 主 席 ， 也 有 參 與 是 次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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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於 你 希 望 有 更 多 議 員 獲 邀 出 席 各 項 活 動，我 們 十 分 明 白。但 由 於 在 胡

錦 濤 副 主 席 的 行 程 編 排 上 ， 要 兼 顧 多 方 面 的 需 要 ， 我 們 相 信 已 作 出 適 當 平

衡 的 安 排 。  

 

 

 

 
行 政 長 官 私 人 秘 書 羅 智 光  

 

 

 
一 九 九 九 年 七 月 十 六 日  
 


